南風劇團場地借用合約書

南風劇團〈以下稱甲方〉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以下稱乙方〉因借用南風劇團所屬______________場地〈高雄市新興區忠孝一路107路4樓〉，雙方一議合約條款如下

第1條‧ 借用時數：

	日  期
	上午

(10:00~14:00)
	下午

(14:00~18:00)
	晚上

(18:00~22:00)
	午夜

(22:00之後)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第2條‧ 甲方雙方同意以新台幣__________元整,為場地借用費用。乙方應於活動前一週支付全部金額，〈以現金或開立劃線即期支票支付〉。
第3條‧ 合約簽訂當日支付保證金新台幣3000元。保證金於活動結束後經甲方確認無發生任何須賠償之情事,無息退還乙方。
第4條‧ 經確定時間而後更改或取消,應最晚於演出前一個月告知甲方並取得甲方同意後修正本合約後實施，但乙方需支付原承租金額百分之八十給予甲方，做為違約金

甲方︰南風劇團              （印）         乙方︰                  （印）

負責人︰陳惠娟（姿仰）      （印）        負責人︰                （印）
團址︰高雄市新興區忠孝一路107號          公司登記地址︰
聯絡電話：(07)2150211                      聯絡電話︰

統一編號︰98589101                        統一編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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